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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8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李云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和使

用，并及时对外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进行的，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体现了

会计核算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4、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将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及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产生影响。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经过更正能够更加真实、准确的反应公司财务状况和会计信

息。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关于

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公孙青先生为公司人力资源



总监，聘任姚伟先生为公司营销总监，聘任袁琳女士为公司技术总监，聘任赵金

龙先生为公司投资总监，聘任施競先生为公司生产总监，聘任段清堂先生为公司

工程技术总监，聘任吴云燕女士为公司运营总监，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上

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黄镇先生、史力先生和王伟军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副总

裁，黄镇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史力先生和王伟军女士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意见、《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负责人暨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云华女士为公司审计负责人（简历附后），聘期1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聘任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

见、《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负责人暨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按照公司发展规划的总体部署，公司计划将于近期在昆明高新保税库内建设

与公司发展目标匹配并满足未来使用需求的“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心项目”，作

为国内领先的疫苗等生物技术药的综合性研究开发和中试平台，为公司产品走向

国际市场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本项目总投资1.7亿元，其中1,000万元

为昆明市高新区给予的疫苗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1.6亿元由公司自筹解决。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已终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闲置的

募集资金1.6亿元用于“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的建设。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意见、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沃森生物科技创新中心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8、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珠海横琴沃森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

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出资15,000万元与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珠海横琴沃森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基金”），并签

署《珠海横琴沃森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 

因其他投资方玉溪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玉溪沃福生物医药高科技产业控

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玉溪金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为公司

董事长李云春先生、董事黄镇先生投资并控制的企业，李云春先生、黄镇先生为

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2票；弃权0票。 

董事徐万胜先生、张建生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徐万胜先生和张建生先生

认为其无法对本次对外投资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做出准确判断。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签署珠海横琴沃森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

协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关于签署珠海横琴沃

森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审计负责人简历 

1、周华女士，1967年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周华女士曾任云南天然气化工厂驻成都办事处财务负责人，云

南云通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财务

部副部长，云南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周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2、公孙青先生，1966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

孙青先生曾任职于云南航天工业总公司昆明电冰箱厂、云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上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

会秘书。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公孙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3、姚伟先生，1972年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姚伟先生曾任职于大连高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北京联合汉信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历任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山东实杰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营销总监。 

姚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4、袁琳女士，1982年生，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袁



琳女士历任公司研发中心化学偶联中心副主任、新药注册与临床医学中心副主

任、研发管理部经理、注册与临床医学部经理、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技术总

监。 

袁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5、赵金龙先生，1973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赵

金龙先生曾任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投资总监兼投资发展部经理。 

赵金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6、施競先生，1979年生，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施競先生

历任公司研发中心下属发酵中心主任，玉溪沃森生产管理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现任公司生产总监、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施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7、段清堂先生，1982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段

清堂先生曾任玉溪上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管，历任公司研发中心技术

员、质量与生产管理中心经理、玉溪沃森产业化项目部经理。现任公司工程技术

总监、玉溪嘉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段清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8、吴云燕女士，1982年生，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吴云燕女士历任公司营销中心医学经理、医学市场部经理、医学市场总监。现任

公司运营总监兼总裁助理、总裁办公室主任。 

吴云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9、王云华女士，1963 年生，本科学历，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CPA）资格。

曾任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资人、业务指导部经理，昆明云大科技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云南佳新集团财务总监，云南科新投资有限公司、云南佳

新实业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云南龙卉花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审计负责人。 

王云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三、备查文件

